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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案例较为简单，会计分录基本上完全还原了基建账

的原貌，现实中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资料和简单的账务，在并

账时可以根据借贷双方发生额编制多借多贷的合并分录。同

时，在现实中还会遇到复杂的内部交易抵销和调整事项。

三、新制度下事业单位基建会计核算的思考

1. 新制度对基建投资核算实行双轨制，将促进事业单位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实现新制度基建并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业务流程的设置问题。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基建并账制度，合

理规划业务流程，确定需要基建会计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规定

提供的时间和方式，分清事业会计和基建会计各自的责任，保

证基建并账的顺利进行。

其次是根据单位实际制定科学规范的合并操作手册，保

证合并准确及时进行。最后事业单位还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和

监督，充分发挥事业会计与基建会计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

用，保证会计信息质量，防止相互推诿的现象发生，真正发挥

会计的监督作用。

2. 新制度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轨制的实
行，要求基建会计人员不仅应完成本身的核算任务，还要提供

事业会计人员需要的资料，不仅要熟悉基建会计也要了解事

业会计。对于事业会计而言要求更高，其必须精通基建数据并

入事业账的处理程序和方法，还应当熟悉基建会计业务及基

建项目管理，具备通过基建并账数据“还原”经济业务、通过数

据识别真假的能力，充分发挥事业会计对基建会计及基建项

目的监督制约能力。

3. 新制度基建并账应注意的问题。基建并账并不是简单
的数字相加，还需要对内部交易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会计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淤内部往来业务的调整。并账前应对
事业账和基建账之间的往来进行认真清理，并账时进行抵销

和调整，防止虚增虚减往来款项。于内部收支业务的调整。对
事业账已经列支的自筹基建资金和基建账纳入基建拨款的自

筹资金，应当认真分析，在并账时进行还原和调整，防止虚增

收入支出。盂内部资产的调整。在并账时我们应特别关注交付
使用资产是否已经在事业账登记，防止虚增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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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内取得的各类应纳

税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社会性、普及型的大众税种。个人

所得税应兼顾合法性、公平公正性和科学性等基本要求。目前

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0%以上来自工薪所得，为了有的放矢地
阐明问题，现以工薪所得税为例，谈谈个人所得税速算法存在

的弊端。

工薪所得是指个人任职或受雇一定期间内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实行3% ~ 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采用
固定费用抵扣、按月计征、自行申报与单位代扣代缴相结合的

所得税征收方式。

一、个人所得税速算法及其应纳税所得额定量分析

1. 个人工薪所得税速算法。纳税人的工薪收入实际可以
分解为四部分，即：应纳税所得额、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

税收宽免额（起征点3 500元）、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税率）。
然而目前通行的个人工薪所得税之所得额计算方法是，将工

薪总额减除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和起征点3 500元后的
余额乘以相应的税率，用公式表示为：个人工薪所得税=［纳
税人的定期收入-标准扣除额（“三险一金”）-税收宽免额（起
征点3 500元）］伊相应的税率。为了计算方便，设计出速算扣除
基数计税法，即应缴个人所得税=［当月工薪收入-标准扣除
额（“三险一金”）-3 500］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速算法质疑

陈 文渊博士冤
渊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哈尔滨 150080冤

【摘要】目前通行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存在将所得税计入计算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加以课税的情形，这既缺乏公正

公平性和科学性，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宗旨，影响了税法的实效，应当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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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的速算扣除数是通过逐级累算而来的，即：
1级：0；2级：1 500伊（10%-3%）=105；3级：1 500伊（20%-

3%）+（4 500-1 500）伊（20%-10%）=555；4级：1 500伊（25%-
3%）+（4 500-1 500）伊（25%-10%）+（9 000-4 500）伊（25%-
20%）=1 005；5级：1 500伊（30%-3%）+（4 500-1 500）伊（30%-
10%）+（9 000-4 500）伊（30%-20%）+（35 000-9 000）伊（30%-
25%）=2 755……6级、7级以此类推。

2. 速算方法核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定量分析。我们将
“含所得税计税法”与“不含所得税计税法”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两种方法对相同所得计算出的税额是不同的。现以《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人工薪所得7级超额累进税率的分界数为
例验证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税负差距（见表2）：

通过表2可见，将原本缴纳给税务机关而非个人所得的所
得税部分计算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并加以计税与将所得税排

除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之外计税，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

者既有违公平公正，又导致计算方法缺乏科学性。

二、结论与建议

现行所得税的所得额计算方法存在缺乏公平公正性和科

学性的弊端，影响到个人所得税税收功能的实现和实效。

1.“非得而税”缺乏公平公正性。将本应交给税务机关的
所得税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加以重复征税是严重违反税法的错

误行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有“得”才有

“税”，纳税人缴纳给税务部门的税收并非纳税人所得，对非纳

税人所得课征所得税有违公平公正和税法立法宗旨。

2.“因税而税”缺乏科学性。从质上看，所得税征收属于
固定期间内所得额（年薪、月薪、日薪或时薪等）的当次扣缴，

而非补缴或后缴，具有严格的时间、空间、行业、税率等限制，

“所得税”与“所得”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共生共存关系。虽然

纳税人的各项、各时、各地或各次收入最终都要汇总到纳税人

账户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收入整体”，但在汇入“收入整体”前

却有严格的界限，不同批次收入的税率、渠道、数额、承载的义

务、用途等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况且非本次收入在入账前已

经向税务机关缴纳过相应的税款，以彼次收入为此次收入纳

税有重复纳税之嫌。

从量上看，“含所得税计税法”与“不含所得税计税法”计

算相同应纳税所得额的税额存在差异，说明“含所得税计税

法”将交给税务机关的所得税计入纳税人的所得额中进行计

税，即纳税人为“所得税”而缴纳所得税了。每一次计税都使纳

税人多缴纳了“税务机关所得的所得税伊相应税率”的税负。
由此，笔者认为，公正科学的所得税计税公式不应简单地

设定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相应税率，而应设定为：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衣（1+相应税率）］伊相应税率。如果为方便
计算而设定程序简化的速算公式，速算扣除基数的计算应该

避免“非得而税”与“因税而税”的错误。速算法扣除基数可做

如下变动（见表3）：

个人所得税的征缴不仅要在税收制度、原则、征管权力配

置及模式选择上体现科学性、合法性和公平公正性，而且要在

计税方法上体现科学性、合法性和公平公正性。否则，既会影

响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效，也会影响其功能的全面实现，曲解税

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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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渊元冤
不超过1 500部分

超过1 500至4 500部分
超过4 500至9 000部分
超过9 000至35 000部分
超过35 000至55 000部分
超过55 000至80 000部分
超过80 000部分

税率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1 速算法附表

级数

1
2
3
4
5
6
7

应纳税所得额

1 500元
4 500元
9 000元
35 000元
55 000元
80 000元

80 000元以上

税率
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野含所得税计税法冶
算出的纳税额渊元冤

45
345

1 245
7 745
13 745
22 495

野不含所得税计税法冶
算出的纳税额渊元冤

43.69
316.42

1 066.42
6 266.42
10 881.80
17 363.28

差额
渊元冤
1.31
28.58
178.58

1 478.58
2 863.20
5 131.7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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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应纳税所得额渊元冤

不超过1 500
1 500 ~ 4 500
4 500 ~ 9 000
9 000 ~ 35 000
35 000 ~ 55 000
55 000 ~ 80 000

80 000以上

税率
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更改前速算
扣除基数渊元冤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更改后速算扣
除基数渊元冤

1.31
133.58
733.58

2 483.58
5 618.20
10 636.72
18 636.72

表 3


